
2019-2023年财政专项绩效自评表
（人才培养类）


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立项年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(联系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2024年  月   日
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（制）

评价内容
	类型
	分项
	分值
	主要评价内容
	参考标准
	自评分
	自评依据（定性或定量描述）

	绩效情况
（70）
	持续产出
	40
	对照项目原始绩效指标，持续产出值情况。
	好：25～40；
一般：11～24；
差：10～0；
	
	例：请详实填写年度增加项目、论文、专利、大赛等；

	
	综合评价
	30
	对学校教学、科研、人才培养等各校事业的促进作用。
	好：20～30；
一般：11～19；
差：10～0；
	
	[bookmark: _GoBack]例：请详实填写年度促进作用等；

	问题分析
（20）
	问题分析
	10
	对项目存在问题进行客观、中肯的分析，并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拟采取的措施。
	好：8～10；
一般：4～7；
差：3～0；
	
	

	
	改进计划
	10
	是否有明确的改进计划，切实提高项目实施绩效，有规划地助推项目建设。
	好：8～10；
一般：4～7；
差：3～0；
	
	

	支撑材料
（10）
	10
	绩效评价的支撑材料是否真实、完整。
	好：8～10；
一般：4～7；
差：3～0；
	
	

	综合评分（满分100）
	
	
	




